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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民法典》第1176条将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范围限定于“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该适用范围

还存在争议。同时，其适用容易与受害人同意、过失相抵相混淆。因此，确定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范围

首先需要厘清的是其与受害人同意、过失相抵之间的关系。从比较法来看，自甘风险规则在冒险性娱乐

活动和体育活动等一些特殊活动中，作为一项免责事由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民法典》第1176
条将适用范围限定为“文体活动”，其外延应该进行扩大解释，可具体包含对抗性体育活动、冒险性娱

乐活动以及户外自助探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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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1176 of the Civil Code of China limits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assumption of risk rule to 
“cultural and sports activities with certain risks”, which is still controversial. At the same time, its 
application is easy to be confused with the victims’ consent and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There-
fore, to determine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assumption of risk rule, the first thing to clarify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nsent of victim and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
parative law, assumption of risk rule still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as an exemption in some 
special activities such as adventurous entertainment and sports activities. Article 1176 of the Ci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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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limits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to “cultural and sports activities”, and its extension should be 
expanded to include antagonistic sports activities, adventurous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nd out-
door self-help adventur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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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民法典》之前，自甘风险规则被广泛适用于侵权责任领域，用于免除行为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然而《民法典》第 1176 条将其适用范围限定于“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是否

应该严格限定于上述范围还存在争议，有学者主张应对《民法典》第 1176 条做严格解释，不得类推适用

于其他领域。相反，也有学者主张扩大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范围，甚至可以类推适用于医疗等非文体活

动领域。 
自甘风险规则在英美法系中常与比较过失交错前进。在具体适用自甘风险规则时，常出现自甘风险

规则与受害人同意混用或者在认定受害人属于自甘风险的同时又适用过失相抵以平衡受害人的损失，由

此可见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容易与受害人同意以及英美法中的比较过失相混淆。自甘风险规则的此种双

重混淆，使其适用充满了不确定性，难以确定其适用范围。因此，要确定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范围，首

先需要厘清自甘风险规则的内涵以及其与受害人同意、过失相抵之间的界限。本文通过梳理自甘风险规

则的理论基础出发，最终确定自甘风险规制的适用范围。 

2. 自甘风险规则的理论基础 

2.1. 自甘风险规则的内涵 

自甘风险又称自甘冒险、风险自负、接受风险等，其起源于罗马法法谚“自甘风险者自食其果”。

关于自甘风险规则的内涵，王利民教授认为，自甘风险是指受害人已经意识到某种风险的存在，或者明

知将遭受某种风险，却依然冒险行事，致使自己遭受损害[1]；杨立新教授认为，自甘风险是指受害人自

愿参加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造成损害，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

任，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除外的侵权责任免责事由[2]。可见学界对自甘风险规

则的内涵已经形成统一的认识，即受害人在参加具体的活动之前应当意识到具体的风险以及参加该项活

动的自愿性。唯一不同的在于是否应当将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范围限定于“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学

界未达成共识，有学者主张应该对第 1176 条的适用范围严格限制在“文体活动”之中，也有学者提出相

反观点，认为应当对“文体活动”做扩大解释。从上述学者关于自甘风险规则的内涵界定来看，其法律

的本质在于通过该规则的适用来阻却侵权行为的违法性，进而免除行为人的侵权赔偿责任，原因在于受

害人在参与该项活动前已经知晓该活动的危险性，其自愿受制于该危险下，此时发生损害结果如让行为

人承担，则违背了意思自治原则，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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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自甘风险规则的比较法考察 

2.2.1. 大陆法系 
自甘风险在德国法上称之为 Handeln auf eigene Gefahr，实体法上认为是默示免除责任，或解释为被

害人允诺[3]。自甘风险规则在德国起初被作为一项违法阻却事由在司法实践中进行适用。在司法实践中

逐渐形成了自甘风险行为的若干典型的案例类型，如搭乘、参加危险活动、进入他人土地或设施、参加

体育竞赛都是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范围[4]。自甘风险规则在早期的德国司法实践中作为一项违法阻却事

由，其具有完全免责的法律效果。到了 20 世纪中后期，自甘风险的法律效果发生了变化，德国法院认为

受害人在自甘风险的情形下，其不能再被理解为责任排除的依据，而是类似于第 254 条的与有过错，对

行为人进行部分免责，自此自甘风险规则的法律效果由完全免责转变为相对免责。但在一些特殊领域，

例如体育活动领域，自甘风险规则仍然作为一项独立的抗辩事由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之所以体育活动领

域适用自甘风险规则，是因为这类活动存在固有风险，因此推定每一个运动参加人都已经接受依据运动

的本质无法避免的损害结果，甚至在很严重的情况下也是如此[5]。 
法国民法典中并没有规定自甘风险规则，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广为适用于体育活动领域。法院认为，

一位理性的受害人基于了解活动风险的情况做出的行为，发生损害后，行为人不承担侵权责任，除非行

为人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失。自甘风险规则在法国只适用于竞技性体育活动中，在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

不存在过失的情形下，自甘风险规则涉及的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有当罚性，因为在自甘风险规则的项

下，意味着受害人接受了所参加活动的风险。 
日本民法中同样没有规定自甘风险规则，但在司法实践中也被法官所运用。例如在拳击比赛中，拳

击手甲将对手打伤，因为拳击手甲遵守了比赛规则，即可以视为对手接受该拳击活动中的风险，具有违

法阻却性，因此拳击手甲不承担侵权责任。与德国早期的适用相类似，日本将自甘风险规则视为一项违

法性阻却事由。此外，日本法学界有学者将体育活动中的致害行为称之为正当职务行为[6]。 

2.2.2. 英美法系 
拉丁语谚“volenti non fit iniuria”在英美法上称之为 Assumption of Risk，主要适用于过失侵权行为[7]。

在英美法系中，自甘风险规则被视为早期工业革命中极端个人主义的产物[8]。自甘风险规则虽然起源于

英美法系，但在普通法中并没有区分自甘风险规则与受害人同意[1]。霍姆斯认为，一个人对其行为的所

有后果负有责任，或者换言之，他总是冒着危险行事，完全不考虑他对此事的意识状态[9]。在英美法系

国家中，自甘风险规则发展于工业革命时期，应用于雇佣关系领域。为了促进工业革命的发展，尽可能

地使雇主免于承担“人力成本”，英国将自甘风险规则大量的运用到因主仆关系提起的诉讼中。自甘风

险规则最开始在 Priestley v. Fowler 案得以正式确立[10]。由于自甘风险规则给雇员带来巨大的不公再加

上工人们维权意识的提高，最终，在 1897 年英国出台的《劳工赔偿法》，禁止在工伤案件中适用自甘风

险规则。尽管如此，在一些体育活动或者冒险性娱乐活动中，自甘风险规则仍存在适用的空间，例如在

Turnbull v. Warrener 一案中，法院认为骑马运动具有固有风险，受害人具有骑马的能力和经验，在明知

一匹安装了无绳龙头的马，对骑手的指示不反应的风险会增加的情况下依旧选择将马带到户外奔跑，表

明了受害人自愿接受了最终的风险 1。 
在美国，自甘风险规则最开始适用于主仆关系引起的纠纷中，如果受雇人在参加劳动时明知风险的

存在，仍然选择继续从事，此时风险应当由受雇人承担，雇佣人可适用自甘风险规则进行豁免。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自甘风险规则在美国的适用范围被不断地扩大，自甘风险规则逐渐实现从“主仆”中解

放出来，其适用不限于主仆案件或者雇佣案件中[11]。在某些体育项目中，自甘风险规则也存在适用的空

 

 

1Turnbull v Warrener, 2012 WL 1067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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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如棒球、曲棍球等体育赛事。在以上活动中，是否适用自甘风险规则对被告进行免责取决于原被告

两者关系的类型、地点的特点、注意力被分散的可能性、经常去这个地方的习惯行为、缺乏经验、年轻

人或残疾人在那里的可能性等等[8]。此外，在其他活动中，自甘风险规则也存在适用的空间，如在 Kalter 
v. Grand Circle Travel 一案中，原告参加了 Grand Circle 公司的户外自助探险活动，原告在此活动中受伤

主张该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法院认为被告 Grand Circle 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原因在于根据自甘风

险规则，Grand Circle 公司没有义务警告原告 Kalter 在爬上湿漉漉的石阶时存在明显的坠落危险 2。 
因此，自甘风险规则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有其独立的价值。在大陆法系，大多数国家都使用风

险接受理论来适用自甘风险规则。德国早期将自甘风险规则视为一项独立的抗辩事由，随后随着与有过

失的发展，自甘风险逐渐被与有过失吸收，但在体育活动领域，自甘风险仍然被视为一项独立的抗辩事

由，具有免责的法律效果。法国、日本虽然未直接规定自甘风险规则，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广为适用。在

英美法系中，起初自甘风险规则在工伤案件中被广泛地适用，后来随着雇主严格责任的发展，自甘风险

规则被排除在这一适用领域之外，但在冒险性娱乐活动和体育活动等一些特殊活动中，自甘风险规则作

为一项免责事由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3. 相关概念的辨析 

2.3.1. 自甘风险与受害人同意 
从比较法来看，自甘风险与受害人同意经常混淆使用，甚至直接将受害人同意等同于自甘风险，例

如德国将自甘风险解释为默示的受害人同意[5]。受害人同意作为一种正当理由的抗辩事由，是指受害人

事先明确表示自愿承担一定的损害后果，行为人在其所表示的损害范围内侵害受害人时不承担民事责任，

也有学者将其称之为“受害人承诺”[12]。受害人同意不属于我国《民法典》的调整范畴，有学者主张自

甘风险规则可以替代受害人同意。虽然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但在法律上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 
第一，二者受害人的意愿不同。在受害人同意的项下，侵权行为往往发生在行为人采取行动之前，

此情形属于受害人“故意招致某种风险”，即行为人不仅同意产生危险的行为，也同意随危险行为而产

生的损害结果。在自甘风险规则中，受害人虽自愿接受某种活动的风险，但他并不真正希望危险发生，

而只是愿意“接受某种风险”，即在自甘风险规则的项下，当事人仅仅意识到危险的存在，其主观意愿

在于可以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并没有积极追求损害结果，虽其认识到危险的存在，但相信能够避免损害

结果，即损害结果的发生将违背受害人的主观意愿。 
第二，二者受害人是否处分自身权益不同。受害人同意是指对行为人行为的同意，包括同意实际侵

犯受害人的人身或财产利益，因此可将受害人同意视为其对自身权益的处分，是对损害请求权的放弃。

反观自甘风险规则只涉及受害人同意所遭受的风险，即在自甘风险规则中受害人并没有处分自己权益的

意思表示，也即不存在受害人自身处分其权益的行为。 
第三，二者的适用领域不同。在故意侵权领域只能适用受害人同意，因为对将来的未知事件很难谈

得上同意[13]。而自甘风险只能发生在过失侵权领域，因为受害人仅意识到存在风险，其主观意识上相信

能够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因此在自甘风险规则的项下，受害人不可能同意发生损害结果，故自甘风险

规则不可能适用于故意侵权领域。 

2.3.2. 自甘风险与过失相抵 
容易与自甘风险规则相混淆的另一个规则是过失相抵。所谓过失相抵，是指同一损害的发生受害人

与行为人都具有过错，此时应该根据双方过错的大小，合理确定各方的责任。我国《民法典》第 1173 条

 

 

2Kalter v. Grand Circle Travel, 631 F. Supp. 2d 1253 (C.D. C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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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过失相抵规则。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法院在认定受害人属于自甘风险的同时，又适用过失相抵

来平衡受害人的损失。如在“万某、周某健康权纠纷”一案中，法院认为驾驶卡丁车本身是具有一定安

全风险的娱乐活动，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在驾驶卡丁车的过程中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其未能

谨慎的注意自身安全，因此原告对损害的发生也存过错，虽然是被告因驾驶失误撞击了原告的卡丁车，

但应减轻被告的责任 3。可见两者的界限也有待厘清。具体来看两者存在以下区别： 
第一，二者的理论基础不同。过失相抵规则是基于公平原则产生的减责事由，原因就在于，损害结

果的发生或者扩大受害人也具有过错，此时让行为人一人承担全部的侵权责任有违公平，根据双方过错

的大小合理确定各方的侵权责任正是公平原则的体现。而在自甘风险规则中，不存在公平原则的适用，

更多体现的是意思自治。在自甘风险原则的项下，行为人得以免责的原因在于受害人事先自愿参加具有

一定风险的活动，属于意思自治的范畴。 
第二，二者的主观方面不同。从文义解释来看，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不需要受害人主观要件的满足。

而过失相抵的适用要求受害人具有主观故意或者过失。 
第三，二者的法律效果不同。自甘风险规则作为一项免责事由，其适用将产生对行为人完全免责的

法律效果。适用过失相抵的法律效果则不同，过失相抵作为一项损害赔偿责任的分配规则是一项减责事

由，其法律效果仅是减轻行为人的责任，而不能产生免责的法律效果。 

3. 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范围 

3.1. 自甘风险规则适用范围之争 

虽然我国《民法典》第 1176 条明确的将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范围限定于“文体活动”之中，但与此

相反，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范围仍存在较大争议。有学者主张应该采用严格的文义解释将第 1176 条的适

用限制于文体活动，不宜作扩张解释也不宜类推适用[14]。张新宝教授认为，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范围应

严格地限定于“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12]。也有学者主张将文体活动进行扩大解释，如杨立新教授

认为，《民法典》第 1176 条的定义过于狭窄，概括类型不足，应取消“文体”限制，对于一些非文体活

动也可以适用自甘风险规则予以免责[15]。也有学者指出，文体活动措辞扩展不够，用文体活动来限制自

甘风险规则不合理，对弱者也没有进行保护，文体活动可以类推适用于医疗领域，进一步可以用公序良

俗、诚信原则为自甘风险适用提供灵活性[16]。 
可见，对于自甘风险的适用范围还存在较大争议，其是否能扩大适用，有肯定和否定两种学说。为

更加明晰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范围，提高该规则的适用性其适用范围还有待厘清。 

3.2. 自甘风险规则适用范围之探讨 

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范围直到民法典编纂过程中都还存在争议。《二审稿》将其的适用范围规定在

“具有危险性的活动”之中，但是学界认为该表述过于宽泛，容易导致自甘风险规则被滥用。《三审稿》

将《二审稿》中的“危险性的活动”修改为“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这一修改显然限缩了自甘风

险规则的适用范围，《民法典》最终采纳了《三审稿》的规定，其优点在于适用起来简单明晰，但缺点

是自甘风险规则在侵权责任编中作为一般性免责事由限制了其适用范围。为了满足人们多元化的生活需

求，一些具有风险且刺激的活动，例如卡丁车、轮滑、滑冰、蹦极、自助探险旅游等活动应运而生。如

果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仅局限在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中，则无法满足人们多元化的生活需求，这就使得

自甘风险规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不符合鼓励人们参加一定危险性活动和保障人们行为自由的立法初

 

 

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 01 民终 8707 号民事判决书。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5502


孙章萍 
 

 

DOI: 10.12677/ojls.2023.115502 3531 法学 
 

衷。因此，应当将自甘风险规则中的“文体活动”做扩大解释，从文义解释来看，文体活动可被进一步

解释为文娱活动和体育活动，在文娱活动中，主要包括唱歌、舞蹈表演等活动，由于活动本身的特性，

其发生损害的可能性较小，但因活动本身固有风险的存在，不排除文娱活动适用自甘风险规则的可能性。 

3.2.1. 对抗性体育活动 
此类活动的特点在于对抗性且比较激烈，比如篮球、拳击等体育活动。随着人们多元化的生活需求，

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对抗性体育活动是专业性的还是娱乐性的，由于活动本身存在固有风险，并且对

抗性体育活动的参与者在参加活动之前已经通过明示或者默示的方式，表明其自愿接受活动中出现的风

险，此时参与者自愿参与上述活动发生损害结果，仍满足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要件。因此上述对抗性体

育活动都存在适用自甘风险规则的空间。对抗性体育活动可具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危险性较高的对抗性

体育活动，如篮球、足球、拳击等，此类对抗性体育活动以直接接触、高危险性以及高对抗性为特点；

另一类是危险性较低的对抗性体育活动，如排球、田径、羽毛球等，这类对抗性体育活动相较于第一类

而言，其对抗性相对较低，不以直接接触为特点，但仍然存在一定对抗性以及危险性，属于“一定风险

的文体活动”，因此仍属于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范围。 
在司法实践中，自甘风险规则被广泛地适用于对抗性体育活动中。如在“黄荣彬、钱坤健康权纠纷

一案”中，受害人与行为人在篮球运动过程中，受害人因行为人的碰撞造成损害。法院认为篮球是高风

险、高对抗的体育竞技活动，运动过程中参与者之间发生碰撞是不可避免的风险。受害人在课后主动与

其同学一起参加篮球运动，属于自愿参与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4。又如在“张力与姚祧生命权、健康权、

身体权纠纷一案”中，受害人与行为人一起参加足球运动，受害人在足球运动过程中受伤。法院认为足

球是一种激烈的对抗性竞技活动，参与者应该对足球运动的风险有足够的认识，发生损害不是参与者主

观所能控制的，参与者自愿参加足球运动，表明其自愿接受活动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只要其他参加者对

损害的发生不存在过错，即不构成侵权 5。 

3.2.2. 冒险性娱乐活动 
冒险性娱乐活动主要指的是在固定场所内具有一定危险性、刺激性，消费者需要购买门票才能进入

的活动。此类活动相较于对抗性体育活动而言，其对抗性相对较低，主要以娱乐性为主，但因为活动本

身固有风险的存在，自甘风险规则也存在适用的空间。这些活动的特点是活动的经营者会在参与者进行

具体的活动之前，通过召开培训会直接告知或者悬挂警告牌的方式，对活动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应当注

意的事项做解释说明。例如卡丁车、漂流、滑雪等就是典型的冒险性娱乐活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大量

将自甘风险规则适用于冒险性娱乐活动的例子。例如在“王伟峰、李璐等健康权纠纷”一案中，受害人

与行为人驾驶的卡丁车发生碰撞，产生损害。法院认为，受害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预见

驾驶卡丁车所具有的风险，且卡丁车活动本身具有高度危险性，受害人自愿参加该活动，属于自甘风险 6。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普通的体育活动已经越发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一种不断追求快感

与刺激的冒险性娱乐活动也应运而生。在参加具体的冒险性娱乐活动之前，参加者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一旦参与者自愿选择参加，则表明其愿意接受具体活动中的风险。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虽然各类冒险

性娱乐活动的安全措施都已非常全面，但由于活动本身固有风险的存在，参与者参与具体的冒险性娱乐

活动的危险性无法完全避免。在行为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亦或者只存在一般过失的情形，此时让

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则在很大程度上会打击活动参与者的积极性，甚至导致经营者无法继续开展类似

 

 

4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21)鄂 0107 民初 7558 号民事判决书。 
5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20)鄂 0105 民初 6732 号民事判决书。 
6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21)粤 0404 民初 1044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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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营活动。因此，在冒险性娱乐活动中适用自甘风险规则，一方面满足活动参与者追求刺激的心理以

及多元化的生活需求，使参与者们在参与具体的冒险性娱乐活动时无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也鼓励经营者

们开展诸如此类的冒险性娱乐活动，促进经济的发展。 

3.2.3. 户外自助探险活动 
户外自助探险活动是活动组织者发起的一种临时的、松散的和非营利的户外探险活动，此类活动往

往与挑战、刺激相关，包括极限运动、野外露营等。因此，必须考察受害人参与其中的主观状态和意志

自由[17]。这些项目不同于传统的旅游项目，其所具有的风险是多方面和不可预见的，可能包括天气、地

形、自然灾害等风险，这一特点也说明户外自助探险活动具有较高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虽然其有别于

传统的文体活动，但其仍然存在固有风险，仍属于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范畴。由于活动本身的高度危险

性，其对参与者也必须具有一定的要求：第一，参与者必须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第二，参与者在参

与具体的户外自助探险活动之前对活动风险有明确的认识；第三，参与者参与活动的主观意愿为自愿。

在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形下，参与者决定自愿参与某项户外自助探险活动，并在此过程中受损害，其损害

结果就应该自行承担。如在“杨梅凤与高富仁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中。法院认为在自发

组织的登山活动中，登山活动的参与者应当意识到该活动过程中存在的危险性，并应当对自己参加登山

活动可能出现的危险后果有所预见 7。此时发生损害赔偿结果，受害人应自担风险。 
多元化的生活需要必然应运而生丰富多彩的业余活动，户外自助探险活动必然成为公众追求刺激、

快感心理的首选，而由于其具有高度危险性，发生损害的可能性更高，其本身存在的固有风险更是难以

避免。此时受害人自愿选择参加户外自助探险活动发生损害，在其他参加者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前提下，应属于受害人自甘风险。 

4. 结语 

多元化的生活需求，势必拓展《民法典》第 1176 条的适用场景。具体而言，应扩大自甘风险规则适

用范围，对“文体活动”进行扩大解释，对于一些满足自甘风险规则构成要件的对抗性体育活动、冒险

性娱乐活动以及户外自助探险活动，当发生损害结果时，如其他参与者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则应适用

自甘风险规则对其进行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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